梁山镇人民政府

关于2023年度共管共享资金的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项目绩效管理要求，我镇对2023年度土共管共享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进行了全面自评，现就绩效自评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地方资金绩效目标情况。

1.县财政局下达我镇2023年度共管共享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24万元。（张财发〔2023〕1号）

上述各项实际到位资金24万元。支出24万元，支付进度为100%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。
1.预期总目标.  在梁山村、五方村等12村进行公益性设施进行维护及管护
2.阶段性目标. 完成12村公益性设施进行维护及管护、公共设施改造维护、环境卫生的改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投入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2023年县财政局下达我镇共管共享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共计24万元，资金已全部到位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
      2023年我镇安排部署全镇共管共享资金的支出建设项目12村。具体建设项目为：12村公益性设施进行维护及管护、公共设施改造维护、环境卫生的改善
3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2023年我镇安排的12村项目资金支出严格按照共管共享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执行，专款专用，专项核算，没有列支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费用。
4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项目资金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。项目建设支出资金管理办法使用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3年我镇实施共管共享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共计24万元，当年实施了12村建设项目，完成了预期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完成了12村建设项目。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项目建设完成，正常运行，质量较好.（3）时效指标。截止2023年12月底，我镇12村共管共享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建设项目均已完工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我郑2023年实施的12村共管共享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建设项目总计投入24万元，项目资金做到专款专用，切实发挥了资金效益，保障了群众生活需求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2）社会效益分析。完善公益性设施建设，解决群众所盼之事。

（3）生态效益分析。能够优化工作环境，所使用建设项目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，确保环境质量优良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项目完成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。

三、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各绩效目标均按年初目标顺利实施完成，下一步，我们将公益性设施的作用发挥好，运行好、管理好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工作前期准备充分，组织过程合理有序，分析评价客观公正，按期完成绩效自评工作，绩效自评结束后，及时进行了公开。

五、其他说明的问题
我镇2023年实施的12村共管共享资金的收入安排的支出建设项目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没有违规使用专项资金，在审计监督检查中没有发现资金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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